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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国信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的合法合规意见 

北京国信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创新”、“公司”）于

2016年4月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，证券简称“国信创

新”，证券代码“836825”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

投证券”、“主办券商”）作为国信创新的主办券商，负责国信创新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持续督导工作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

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—

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监管指引第 6 

号》”）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

南》的规定，中信建投证券对北京国信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激励

计划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出具本核查意见。 

如无特别说明，本核查意见中释义内容和《北京国信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》”）

中一致。 

一、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

 2023年6月12日，国信创新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

关于注销公司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》；召开第三届监事会

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注销公司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》

，监事会对公司注销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事项发表审核意见。  

二、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具体情况  

根据公司《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》，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应分三期行权，

每期间隔12个月，有效期为股票期权授权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之日

止，最长不超过60个月。激励对象可在股票期权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48个月

内按30%、40%、30%的比例分三期行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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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20年至2022年，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均未达到行权条件，因此尚未实施

过行权工作，且到第一次激励计划60月期满之日（2025年12月17日）已剩余不

足36个月，已不具备完成全部三期行权的可能。 

等待期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

自授予日起不少于12

个月 
第一次行权 

自满足第一阶段行权条件的会计

年度的年报披露日后的 12个月

内，且不得早于授权日起12个月

内（含） 

30% 

自授予日起不少于24

个月 
第二次行权 

自满足第二阶段行权条件的会计

年度的年报披露日后的12个月内 
40% 

自授予日起不少于36

个月 
第三次行权 

自满足第三阶段行权条件的会计

年度的年报披露日后的12个月内 
30% 

第一次激励计划行权条件分为两个层次：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及个人层

面业绩考核要求 

1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

行权期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

第一个行权期 
经审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前后孰低者）不低于 2,500 万元 

第二个行权期 
以上一个行权期业绩考核指标为基数，经审计归属

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4% 

第三个行权期 
以上一个行权期业绩考核指标为基数，经审计归属

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3% 

注：以上指标均为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前后孰低者），且不考虑股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。 

2）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

激励对象在等待期内及行权时须持续在岗，且没有出现以下情形： 

① 严重违纪行为，参见《公司员工手册》奖惩制度章节； 

② 自行辞职，或因个人原因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； 

③ 行权期上一年度，激励对象所属部门整体绩效考核不合格的； 

④ 存在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。 

三、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具体情况 

因 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均未达到行权条件，公司拟注销第

一个行权期期权份额，涉及注销数量为 60 万份股票期权，注销后《激励计划》

剩余股票期权 140 万份，拟注销期权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职务 拟注销数量（份） 剩余数量（份） 
拟注销数量占授予 

总量的比例 

一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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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包立贞 副总经理 45,000 105,000 2.25% 

2 肖意 财务总监 3,000 7,000 0.15% 

3 杨婧 董事会秘书 3,000 7,000 0.15% 

4 何舞 副总经理 18,000 42,000 0.90% 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69,000 161,000 3.45% 

二、核心员工 

1 梁潇静 核心员工 30,000 70,000 1.50% 

2 王端贵 核心员工 123,000 287,000 6.15% 

3 高志刚 核心员工 30,000 70,000 1.50% 

4 于文韬 核心员工 126,000 294,000 6.30% 

5 张帆 核心员工 30,000 70,000 1.50% 

6 仉春良 核心员工 45,000 105,000 2.25% 

7 胡月 核心员工 138,000 322,000 6.90% 

8 王京 核心员工 9,000 21,000 0.45% 

核心员工小计 531,000 1,239,000 26.55% 

合计 600,000 1,400,000 30.00% 

上述名单中人员何舞作为公司核心员工获受股票期权，于 2021 年 6 月 25

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被任命为高级管理人员。 

上述名单中，无单独或合计持有挂牌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

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公司由于业绩指标未达行权条件，对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第

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。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已通过董事会、

监事会审议，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。主办券商认为，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

权相关事项符合《监管指引第 6 号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程序合法合规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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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国信创新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的合法合规意见》之盖章页）  

 

 
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年    月    日 


